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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ST 工智              公告编号：2025-016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解除 

暨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或“公司”）

控股股东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联创”）及

其实际控制人艾迪女士与股东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无锡哲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乔徽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五）》

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到期，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不再续签新的一致行动人协

议。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一致行动人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

仍为无锡联创，实际控制人仍为艾迪女士、乔徽先生，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

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3、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五）》到期后不再续签，不会导致公司管理层

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无锡联创及其实控人艾迪女士和股东无锡哲方及其实控人乔

徽先生 2023 年 12 月 21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五）》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到期，经各方协商并确认，上述《一致行动人协议（五）》到期后不再续签，

各方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签署了《终止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及履约情况 

无锡哲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乔徽先生、无锡联创及其实际控制人艾迪女士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对一

致行动关系和有效期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协议有效期 3 年，原协议的主要内容请

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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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为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各方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续签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二）》，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效期为 2 年；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三）》，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

效期为 1 年；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四）》，继续作

为一致行动人，有效期一年；于 2023年 12月 21日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五）》，

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有效期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2022 年 12 月 23 日和 2023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及《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2）。 

在《一致行动人协议（五）》有效期内，乔徽先生与艾迪女士在涉及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审议事项时均保持一致意见，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和

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人协议（五）》的情形。 

二、《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说明 

   （一）《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 年 12 月 24 日，无锡联创及其实际控制人艾迪女士、无锡哲方及其实际

控制人乔徽先生签署了《终止协议》：“鉴于双方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乔徽与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艾迪之一致行动人协议（五）》（以下简称“原合同”）。

现经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原合同，就终止原合同事宜达成本协议，

以资信守。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合同自动终止，双方针对原合同所涉的权利义

务均不再行使和履行，双互不追究任何责任。 

2、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任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追

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3、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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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起诉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5、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说明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网站公示信息，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艾迪女士通过无锡联创间接控制哈工智能 7.84%的股份。乔徽先生通过马鞍

山哲方智能机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北京零贰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4.5%的股权，进而通过北京零贰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北京来自

星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自星”）23.90%的股权，通过来自星

间接持有无锡联创 10.78%的财产份额，最终通过持有无锡联创 10.78%的财产份

额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上述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在上市

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

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六）投资者之

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因此，艾迪女士与乔徽先生解除

《一致行动人协议》后，仍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艾迪女士、

乔徽先生。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致行动人协议（五）》到期终止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艾迪女士、乔徽先生。 

本次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违反《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备查文件 

   1、《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so.com/link?m=u4wudUXbKqeZ5UKyONX%2Bwm5x5%2FgqlcZJwFF4zGbb2z99cpMukl0%2FZ7qxPo7cZR5n3WMEMcgJ7%2F6iBa9DPZL4Gm4%2BRRzsjoz3PZ1622yTubWytYk%2F5bVe1H3JMg5MPutLS7i18nm%2Fa8yBdQVNfvvkPCKTNPxiZWZVwNeT%2B64E2oKQK5oia8X4ee42KfqfH7RIvwx4ooBIk0mLiftVGXirCt0xOxCDfMaFL4ye1SXXrDi2uw1Ny
https://www.so.com/link?m=u4wudUXbKqeZ5UKyONX%2Bwm5x5%2FgqlcZJwFF4zGbb2z99cpMukl0%2FZ7qxPo7cZR5n3WMEMcgJ7%2F6iBa9DPZL4Gm4%2BRRzsjoz3PZ1622yTubWytYk%2F5bVe1H3JMg5MPutLS7i18nm%2Fa8yBdQVNfvvkPCKTNPxiZWZVwNeT%2B64E2oKQK5oia8X4ee42KfqfH7RIvwx4ooBIk0mLiftVGXirCt0xOxCDfMaFL4ye1SXXrDi2uw1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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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会 

2025 年 1 月 23 日 


